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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　函
地址：25158臺北縣淡水鎮中正路28巷1號

承辦人：陳靖怡

電話：02-26231001-208

傳真：02-26231116
受文者：臺北縣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1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北文古營字第09900000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館99年春節休館暨優惠訊息通報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本館將於2月13日（除夕）及2月14日（

初一）休館，於2月15日星期一（初二）起開放參觀，不

便之處，敬請見諒。

二、依臺北縣政府文化局98年12月29日北文發字第0980019421

號函辦理，為慶祝本縣升格新北市，縣內公立博物館自99

年1月1日起，開放遊客免費入館參觀，敬請  惠予宣傳。

正本：交通部觀光局、指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

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、台北航運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、桃園縣政府教育處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

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處、臺中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

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

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

花蓮縣政府教育局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局、澎湖縣政府教育

局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教育局、臺南縣政府教育處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

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北縣政府教育局、臺北縣政府文化局、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

館

副本：本館教育組、本館行政組、本館營運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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